住房公积金基础知识
一、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1）贷款对象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具有济南市城镇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
（3）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时还本付息的能力；
（4）至贷款时，借款人已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  
（5）具有合法的购房合同或协议；
（6）已交付所购住房全部价款20％以上的首付款；
（7）同意以所购住房作抵押，或以有价证券作质押。

二、住房公积金贷款知识

    住房公积金贷款属于国家政策性贷款，凡济南行政区域内正常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的职工在购买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单位集资建房、房改住房和二级市场住房时,都可以根据多缴多贷、少缴少贷的原则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特点:一是利率低，以贷款50万元，期限30年为例，可比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商业银行贷款节省利息226345.25元；二是房屋保险自愿，以上例可节省保险费约3200元；三是贷款期间可每年支取一次住房公积金余额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四是手续简便，10个工作日之内办完（二手房贷款除外）；五是办理方便，委托驻济全部有资格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网点遍布全市16家银行的230多个网点。
一、贷款对象和条件
1.贷款对象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具有济南市城镇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
3.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时还本付息的能力；
4.至贷款时，借款人已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
5.具有合法的购房合同或协议；
6.已交付所购住房全部价款20％以上的首付款；
7.同意以所购住房作抵押，或以有价证券作质押。
二、贷款额度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每户不高于50万元，最低不低于1万元贷款限额，且不高于所购商品房总价款或二手房评估价的80%。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有以下两种计算公式，以较高一种额度作为借款人的最高限额：
1.公积金贷款额度=借款人及参贷人公积金月缴存额之和÷缴存比例×12个月×贷款年限×40%。
2.公积金贷款额度=借款人及参贷人公积金账户储存余额的15倍。                                                         三、贷款期限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0年，贷款年限加借款人年龄不得超过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五年。二手房房龄与贷款年限之和不超过50年。 
四、贷款利率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目前实际执行利率为：贷款期限在5年（含）以下的年利率为3.33％，贷款期限在5年以上的年利率为3.57％。
五、贷款还款方式
1.贷款期限在1年（含）以内的，采用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法。
2.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或等额本金还款法两种方式。
六、商品房公积金贷款应提供的材料
1.借款人及参贷人（共同还款人、担保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和共同还款承诺书；
2.婚姻状况证明（已婚的提供结婚证复印件，其他情况由所在单位或派出所出具证明）；
3.合法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协议；
4.参贷人所在单位提供的个人资信证明；
5.借款人已交付不低于20%购房款的有效凭据；
6.有效的担保证明。
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期房楼盘，必须“五证”齐全，其开发商必须已与受委托银行签订按揭协议，借款人须通过与开发商签订按揭协议的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初审手续。
七、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应提供的材料
二手房的办理是以现房做抵押担保，在提供第六条资料基础上须补充以下资料：
1.卖方身份证复印件；
2.房产证原件和复印件；
3.由管理中心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4.由济南市房产交易部门进行抵押登记的证明。
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可到任意一家受委托银行办理。
八、单位集资建房公积金贷款应提供的材料
单位集资建房由单位到公积金管理中心集中办理公积金贷款手续，并提供以下资料：
1.发展计划委的立项批复；
2.国有土地使用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材料审批通过后，公积金管理中心与集资建房单位按照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签订《协议书》或《担保合同》。单位集资建房须由单位持个人贷款相关资料，直接到公积金管理中心集中办理。由管理中心委托代办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九、公积金贷款房屋保险
为减轻借款人经济负担,住房公积金贷款房屋保险,由借款申请人自主决定是否办理。
十、公积金贷款抵押登记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可直接到济南市房产管理局登记中心办理。
十一、公积金贷款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管理中心：龙奥大厦，贷款咨询电话：81959399；
公积金余额查询电话：86561933
建行经七路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7905966       
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2095034   
工行趵突泉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2760166?8121
光大银行市中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6155827 
农行泺源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7920756         
兴业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3198502 
中行市中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6051848        
深发展银行分行营业部, 贷款咨询电话: 82661818 
交行市中支行，贷款咨询电话：86106220         
民生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6121644 
浦发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6556861   
恒丰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3193738  
中信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5180276   
招商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6050620
华夏银行分行营业部，贷款咨询电话：82024941 
三、公积金贷款利率对照表

	1万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及商业贷款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表

	住房公积金贷款万元等额还款金额表

	商业性住房贷款万元等额本息还款金额表

	每万元利息差（元）


	年限

	月利率（‰）

	年利率（%）

	月还款额（元）

	总还款额（元）

	利息总额（元）

	年限

	月利率（‰）

	年利率（%）

	月还款额（元）

	总还款额（元）

	利息总额（元）

	
	1

	2.775 

	3.33 

	到期结清

	10333.00

	333.00

	1

	4.42500

	5.310

	到期结清

	10531.00

	531.000

	198.000


	2

	2.775 

	3.33 

	431.27

	10350.56

	350.56

	2

	4.50000

	5.400

	440.507

	10572.18

	572.179

	221.620


	3

	2.775 

	3.33 

	292.27

	10521.67

	521.67

	3

	4.50000

	5.400

	301.508

	10854.29

	854.295

	332.622


	4

	2.775 

	3.33 

	222.80

	10694.63

	694.63

	4

	4.80000

	5.760

	233.752

	11220.07

	1220.073

	525.444


	5

	2.775 

	3.33 

	181.16

	10869.43

	869.43

	5

	4.80000

	5.760

	192.214

	11532.84

	1532.841

	663.413


	6

	3.225 

	3.87 

	155.86

	11221.93

	1221.93

	6

	4.95000

	5.940

	165.446

	11912.10

	1912.098

	690.163


	7

	3.225 

	3.87 

	136.09

	11431.60

	1431.60

	7

	4.95000

	5.940

	145.798

	12247.04

	2247.039

	815.439


	8

	3.225 

	3.87 

	121.29

	11643.74

	1643.74

	8

	4.95000

	5.940

	131.122

	12587.75

	2587.745

	944.007


	9

	3.225 

	3.87 

	109.80

	11858.34

	1858.34

	9

	4.95000

	5.940

	119.761

	12934.19

	2934.188

	1075.843


	10

	3.225 

	3.87 

	100.63

	12075.41

	2075.41

	10

	4.95000

	5.940

	110.719

	13286.33

	3286.332

	1210.918


	11

	3.225 

	3.87 

	93.14

	12294.94

	2294.94

	11

	4.95000

	5.940

	103.365

	13644.14

	3644.141

	1349.202


	12

	3.225 

	3.87 

	86.92

	12516.91

	2516.91

	12

	4.95000

	5.940

	97.275

	14007.57

	4007.572

	1490.661


	13

	3.225 

	3.87 

	81.68

	12741.32

	2741.32

	13

	4.95000

	5.940

	92.158

	14376.58

	4376.581

	1635.259


	14

	3.225 

	3.87 

	77.19

	12968.16

	2968.16

	14

	4.95000

	5.940

	87.804

	14751.12

	4751.120

	1782.957


	15

	3.225 

	3.87 

	73.32

	13197.42

	3197.42

	15

	4.95000

	5.940

	84.062

	15131.14

	5131.137

	1933.712


	16

	3.225 

	3.87 

	69.94

	13429.10

	3429.10

	16

	4.95000

	5.940

	80.816

	15516.58

	5516.577

	2087.481


	17

	3.225 

	3.87 

	66.98

	13663.17

	3663.17

	17

	4.95000

	5.940

	77.977

	15907.38

	5907.383

	2244.217


	18

	3.225 

	3.87 

	64.35

	13899.62

	3899.62

	18

	4.95000

	5.940

	75.479

	16303.49

	6303.494

	2403.870


	19

	3.225 

	3.87 

	62.01

	14138.46

	4138.46

	19

	4.95000

	5.940

	73.267

	16704.85

	6704.847

	2566.389


	20

	3.225 

	3.87 

	59.92

	14379.65

	4379.65

	20

	4.95000

	5.940

	71.297

	17111.37

	7111.374

	2731.723


	21

	3.225 

	3.87 

	58.03

	14623.20

	4623.20

	21

	4.95000

	5.940

	69.536

	17523.01

	7523.009

	2899.814


	22

	3.225 

	3.87 

	56.32

	14869.07

	4869.07

	22

	4.95000

	5.940

	67.953

	17939.68

	7939.679

	3070.607


	23

	3.225 

	3.87 

	54.77

	15117.27

	5117.27

	23

	4.95000

	5.940

	66.526

	18361.31

	8361.312

	3244.042


	24

	3.225 

	3.87 

	53.36

	15367.77

	5367.77

	24

	4.95000

	5.940

	65.236

	18787.83

	8787.831

	3420.061


	25

	3.225 

	3.87 

	52.07

	15620.56

	5620.56

	25

	4.95000

	5.940

	64.064

	19219.16

	9219.161

	3598.601


	26

	3.225 

	3.87 

	50.88

	15875.62

	5875.62

	26

	4.95000

	5.940

	62.998

	19655.22

	9655.222

	3779.600


	27

	3.225 

	3.87 

	49.79

	16132.94

	6132.94

	27

	4.95000

	5.940

	62.024

	20095.93

	10095.933

	3962.995


	28

	3.225 

	3.87 

	48.79

	16392.49

	6392.49

	28

	4.95000

	5.940

	61.135

	20541.21

	10541.213

	4148.721


	29

	3.225 

	3.87 

	47.86

	16654.27

	6654.27

	29

	4.95000

	5.940

	60.319

	20990.98

	10990.979

	4336.713


	30

	3.225 

	3.87 

	47.00

	16918.24

	6918.24

	30

	4.95000

	5.940

	59.570

	21445.14

	11445.145

	4526.904


	注：     1、本表以1万元贷款为例，实际贷款数（万元）乘以表格所列数据即为实际各项相关金额。


	         2、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实行合同利率，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遇利率调整，自下年初开始，执行新的利率规定。


	         3、本表中所列商业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若各银行采用浮动利率时，以该行实际利率为准。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起执行



	

	 


四、济南市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暂行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满足职工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转公积金贷款）的需要，保证购房贷款职工充分享受住房公积金优惠政策，减少利息支出，节约购房成本，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其《操作规范》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转公积金贷款是指已在商业银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向管理中心申请将原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三条 转公积金贷款只能申请纯住房公积金贷款，并且原个人住房组合贷款不能申请转公积金贷款。
    第四条 转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借款人承担。
    第五条 为防范贷款风险，转公积金贷款业务中凡涉及房屋评估的，由管理中心认定的房产评估公司办理。

第二章 转公积金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六条 本规定适用的转公积金贷款对象应符合《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其《操作规范》的规定。
    第七条 申请转公积金贷款除应符合第六条的规定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转公积金贷款必须在原住房贷款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贷款银行）办理转公积金贷款手续。
    2、申请人的个人住房贷款还款时间已达到贷款银行规定的最低还款时间，并且没有不良还款记录。
    3、以所购房产作抵押的转公积金贷款所涉及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已经办理，并符合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条件；或借款人同意以其它房产作为转公积金贷款的抵押物。

第三章 转公积金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第八条 转公积金贷款额度除应符合《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其《操作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转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房屋原交易价格及房屋评估价值的八成；
    2、转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原个人住房贷款剩余的借款本金。
    第九条 转公积金贷款期限执行《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其《操作规范》的规定。
    第十条 转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并随中国人民银行利率的调整而调整。

第四章 转公积金贷款操作流程
    第十一条 转公积金贷款操作流程：
    1、借款人向贷款银行提出转公积金贷款的申请，贷款银行审核后受理转公积金贷款业务。 
    2、借款人通过贷款银行向管理中心提交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包括：
    ⑴《个人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申请表》（附件一）；
    ⑵《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审批表》；
    ⑶借款人及参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明细；
    ⑷住房公积金贷款面谈笔录；
    ⑸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报告；
    ⑹借款人及参贷人（共同还款人、担保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和共同还款承诺书、担保书；
    ⑺婚姻状况证明；
    ⑻购房合同原件或经原贷款银行盖章的复印件；
    ⑼借款人已交付不低于20%购房款的有效凭据；
  ⑽中心认定的房产评估公司出具的房产评估报告；
    ⑾以所购房产作抵押的转公积金贷款，应提供借款人委托贷款银行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公证书。
    3、管理中心在受理转公积金贷款申请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4、对以所购房产作抵押的转公积金贷款，在管理中心审批合格后，将委贷资金划拨到贷款银行，贷款银行与借款人签订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手续，借款人将自筹资金与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一并用于提前全部偿还借款人尚欠贷款银行的借款本息；在办妥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后15日内，借款人与贷款银行在解除原商业贷款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的同时办妥转公积金贷款房屋抵押登记手续；
    对以其它房产作抵押的转公积金贷款，在办妥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房屋他项权证》复印件送管理中心后，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划款手续。
    5、在办妥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后5日内，贷款银行将借款人结清原住房贷款的凭证、新办理的房屋他项权证复印件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返还管理中心。

第五章 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管理中心的权利与义务： 
    1、严格按照规定对申请人的转公积金贷款申请进行审批。
    2、对审批合格的贷款按照《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操作规范》的规定时限划拨委贷资金。
    3、有权督促贷款银行、申请人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贷款银行的权利与义务： 
    1、严格按照规定对申请人的转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按规定程序报管理中心审批。
    2、负责将管理中心划拨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借款人尚欠原商业贷款的借款本息，不得支付现金给借款人。 
    3、负责办理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 
    4、不得拒绝办理符合条件的转公积金贷款。 
    5、如贷款银行未按本《办法》规定按时办理房产抵押所引起的贷款风险损失，由贷款银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申请人的权利与义务： 
    1、凡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均可申请转公积金贷款。 
    2、将管理中心划拨的资金与自筹资金一次性提前还清商业贷款余额。 
    3、协助贷款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 
    4、按照与贷款银行签订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的规定，按时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 
    5、承担转公积金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济南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及其《操作规范》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